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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3 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壹、通案： 

1.     中華民國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

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

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

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

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

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

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2.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

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

明。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3. 有鑑於部分作業基金收支失衡，常年短

絀，迄 113 年度預算案累積 1,476 億元短絀

待填補，亟待提升營運效能。爰要求行政院

主計總處查核基金短絀（不含校務基金）連

續達 2 年以上者，檢討是否依設立目的，自

給自足，力求賸餘，並提出改善策略，及為

避免造成政府財政隱憂，以健全基金財務，

於 3 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

告（包括倘國庫終止撥補之影響評估）。 

本項無本校應辦理事項。 

4. 有鑑於我國自 86 年起推動醫藥分業政

策，並隨後於99年推動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釋

出政策，有助於提升患者用藥便利性與安全

性。根據統計，我國 6 家公立醫學中心（台

大、成大、三總、北榮、中榮及高榮），於

110 年申報慢性處方箋費用總共 195 億元，

惟處方箋釋出率僅約五成，尚有提升空間。

處方釋出除可減少病患往返醫院的交通成本

及掛號費，亦可透過社區藥局藥師提供的用

藥指導，進一步保障患者用藥安全與衛教需

求。 

處方釋出能讓病患在住家附近的健保藥

局領藥，減少醫院等待時間，並利於建立藥

歷檔案，使藥師得以更周全地提供用藥諮

詢，強化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與醫療支

持。職是之故，爰建請衛生福利部於 1 個月

內邀集全國 6 家公立醫學中心、相關主管機

關及團體研議全面慢性處方箋釋出，以期帶

動全國醫療體系推動醫藥分業，確保民眾就

本項無本校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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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近取得高品質的用藥服務，落實保障民眾的

用藥權益，並進一步優化健保資源運用，促

進全民健康福祉。 
 

貳、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一、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1. 教育部「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基金」

109 至 112 年度業務決算數每年均呈現短

絀，113、114 年的短絀數預計又較 112 年擴

大，增幅分別達 119.69%、155.85％之譜。

惟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校務基金預算之編

製，應維持基金收支平衡或有賸餘之原則。

又「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

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作業基金預算之編

製，應本財務自給自足原則，設法提升業務

績效，降低生產或服務之單位成本，以達成

最佳效益為目標。綜上，鑑於該基金營運結

果尚未能達到收支平衡或有賸餘之目標，亟

須檢討改善，爰要求教育部於 2 個月內向立

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暨提案委員提出書面

檢討報告，並含 114年財務規劃報告。 

一、為避免短絀持續擴大進而影響教學業

務推展，本校已積極招生、爭取產學

合作計畫、充分運用學校之設備及場

地、推動各項募款及投資等，並訂定

開源節流計畫，以提升校務基金財務

執行績效。 

二、嚴謹控管開課總量、節約水電支出、

撙節電話費等不必要支出，定期檢討

缺失、追蹤改進，並會請校內各單位

確實執行。 

三、教育部業於 114 年 2 月 27 日臺教技

(二)字第 1140017502 號函提報「國立

雲林科技大學財務短絀檢討」書面報

告。 

 


